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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 S39渝长复线高速“3·11”
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

2023 年 3 月 11 日，重庆 S39 渝长复线高速公路江北区五宝

镇段发生一起较大道路交通事故，造成 4 人死亡、1 人受伤，截

至目前已核定直接经济损失约 675.19026 万元，其他损失尚需最

终核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
和重庆市委、市政府领导批示指示，成立由市应急局牵头，市公

安局、市交通局，江北区应急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，忠县

应急局，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委等单位（部门）派员组成的重庆 S39

渝长复线高速“3·11”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

故调查组”），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组、管理组、综合组，同时

邀请江北区纪委监委、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参与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验、调查取证、检测鉴定等，查明了事

故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

查清了事故企业存在的问题及有关政府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

题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

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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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查认定，重庆 S39 渝长复线高速“3·11”较大道路交通

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。

1. 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。

企 业 类 型 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500233MA608AKL81，营业场所：重庆市忠县忠州街道乐天路

25 号附 12 号，成立时间：2019 年 1 月 16 日，注册资本：100 万

元，经营范围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、为非运营车辆提供代价

服务；代办汽车年审、过户、转籍手续及机动车驾驶证年审换证

手续；货运信息咨询服务等。

该公司共有 32 辆车、32 名驾驶员，公司取得营业执照，无

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资质。

2. 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。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310120MA1HMCET32，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奉贤区程普路

377 号 5 幢 1376 室；成立时间：2017 年 4 月 28 日；经营范围：

公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，道路货物运输（除危险化学品），人工

搬运服务，货物运输代理，打包服务，仓储服务（除危险化学品），

人工装卸服务，物流装备信息咨询等。

该公司共有 3 辆运输车辆，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资质，原

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（沪交运管许可奉字 310120012540 号）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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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为 2018 年 7 月 11 日至 2022 年 7 月 9 日，2022 年 10 月 14 日

被上海市奉贤区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注销。2023 年 3 月 16 日，该

公司再次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（沪交运管许可奉字

310120253839 号），有效期为 2023 年 3 月 16 日至 2027 年 3 月

15 日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。

1. 安全管理机构设置。

（1）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，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

小组，组长周**，副组长王**、彭**，成员为王**、王**、罗**，

王**任公司安全科科长。

（2）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，未成立安全生产领导小组，

崔**为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，石**为公司总经理，张*为公司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。

2. 安全管理制度和贯彻执行情况。

（1）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建立了驾驶员管理制

度、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网约车车辆管理制度、驾驶员岗前

培训等制度。但公司未按照制度要求审查公司车辆的年检情况，

未按照制度要求对所有驾驶员开展入职岗前培训。

（2）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建立了车辆GPS动态监控管

理制度，未建立其他安全管理制度。公司未按照制度要求进行对

车辆GPS数据运行监控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情况。



— 4 —

1. 驾驶人情况。

（1）曾**，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驾驶人，男，36 岁，汉

族，居民身份证号：********，户籍所在地：重庆市忠县磨子乡；

准驾车型：C1，驾驶证档案编号：****，初次领证日期：2014

年 4 月 17 日，有效期限：2020 年 4 月 17 日至 2030 年 4 月 17 日，

驾驶证状态正常，在事故中死亡。

2020年至事发前曾**共有 33条交通违法记录，已处理 32条，

其中，不按规定停车 14 条，违反禁令标志 5 条，未定期审验机动

车 5 条，超速 3 条，违反交通信号灯 2 条，乘坐人未使用安全带

2 条，逆向行驶 1 条。

2019 年 7 月 9 日，曾**向忠县机动驾驶员培训中心提交办理

网约车从业资格证申请资料。2019 年 7 月 10 日，忠县机动驾驶

员培训中心将曾**的个人信息报送忠县公安局进行背景审查。忠

县公安局审查后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出具了“审查通过”结果，

并反馈至忠县机动驾驶员培训中心。2019 年 7 月 17 日，曾**向

忠县机动驾驶员培训中心申请参加网约车从业资格考试，经考试

合格后，忠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向曾**发放

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（证号****，J-网约出租（忠县），

有效期至 2025 年 7 月 26 日）。

（2）石**，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车驾驶人，男，

34 岁，汉族，居民身份证号：********，户籍所在地：河南省商

水县张庄乡，准驾车型：A2，驾驶证档案编号：****，初次领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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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2010 年 6 月 22 日，有效期限：2016 年 6 月 22 日至 2026

年 6 月 22 日，驾驶证状态正常，在本次事故中未受伤。

2020 年至事发前石**共有 10 条交通违法记录，均已处理完

毕，其中，安全设施不全 2 条，违反装载 2 条，乘坐人未使用安

全带 1 条，高速公路发生故障不按规定停车 2 条，高速公路应急

车道违法停车 1 条，机动车号牌不清晰 1 条，疲劳驾驶 1 条。

2. 车辆情况。

（1）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，白色，车辆类型：小型轿车，

品牌型号：起亚牌 YQZ7183APGDE6，发动机号：****，所有人：

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，使用性质：预约出租客运，注

册日期 2019 年 8 月 12 日，检验有效期止 2021 年 8 月 31 日，车

辆状态：逾期未检验，车辆保险齐全。2020 年至事发前该车共有

30 条交通违法记录，均已处理完毕。该车在重庆帮邦行网络平台

营运，2020 年 9 月之后无接单记录。

2019 年 7 月 24 日，曾**到忠县博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

该车，曾**本人支付了该车的首付款，并在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

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该车所有剩余尾款的按揭。2019 年 7 月 30 日，

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广西隆隆达汽车服务有限公

司向忠县博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支付所有购车尾款。2019 年 8 月

12 日，因曾**从事网约车营运需要，忠县博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

在为其代办车辆上户时，将车辆所有人登记为忠县瑞鑫网约汽车

服务有限公司。8 月 15 日，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向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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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交通局申请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，忠县交通局于

8 月 16 日同意核发渝 AT8S15 车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

（渝交运管渝字****号），有限期至 2027 年 8 月 12 日。

2019 年 10 月 8 日，曾**与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

签订渝 AT8S15 车辆的《汽车租赁合同》，合同约定租赁期限从

车辆登记注册之日起直至车辆报废为止，租赁经营期间车辆所有

权及经营权都归曾**所有，除每月 500 元平台服务费之外，未约

定曾**需支付租金等其他费用。同时合同还约定忠县瑞鑫网约汽

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曾**代办车辆相关证照的年审和各种证照审验

服务，如曾**逾期未对挂靠车辆投保或挂靠车辆逾期未参加车辆

年检，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有权暂扣车辆。渝 AT8S15

车辆指定驾驶员为曾**，要求曾**在最近 3 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被

记满分记录、无吸毒史、无醉酒驾驶机动车等违法犯罪记录。

2020 年 3 月 16 日，曾**于九龙坡新明汽车维修厂完成该车

的“油改气”。

（2）沪 FF538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，车辆颜色红色，车辆类

型：重型半挂牵引车，品牌型号:东风牌 DFH4250CX7，车辆识别

代号：LGAG4DY33M8004234，发动机号：82370789，所有人：

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，登记地址：上海市奉贤区程普路 377

号 5 幢 1376 室，使用性质：货运，准牵引总质量 40000kg，注册

日期 2021 年 4 月 28 日，检验有效期止 2024 年 4 月 30 日，车辆

状态正常，车辆保险齐全。2020 年至事发前该车共有 5 条交通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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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记录，均已处理完毕。

2021 年 5 月 10 日，石**与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就该

车签订了《车辆挂靠协议书》。

（3）沪 J2789 挂，车辆类型：重型低平板半挂车，品牌型号：

华梁天鸿牌 LJN9400TDP，车辆识别代码：****，所有人：上海

巨尊物流有限公司，登记地址：浦东新区老港镇同发路 123弄 1-38

号 1 幢 583 室，使用性质：货运，核定载质量 31500kg，注册日

期 2016 年 6 月 1 日，检验有效期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未单独购

买保险。2020 年至事发前该挂车共计 1 条违法记录。

2022 年 9 月 28 日，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防撞梁被撞凹陷；

2023 年 2 月 1 日，石**于上海市嘉定区宝钱仓储维修厂修复了该

车的防撞梁。2023 年 3 月 8 日，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

车在豪德机械（上海）有限公司装运货物后前往重庆，从该公司

驶离时防撞梁存在、且外形完好。

3. 车辆出行目的及运行轨迹情况。

（1）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。

曾**驾驶渝AT8S15号小型轿车从事网络预约出租运输活动，

3 月 10 日 2 时由忠县往重庆方向行驶，6 时到西南医院附近，9

时 30 分许开始在沙坪坝、两路、江北机场附近运行至 15 时左右

返回忠县，17 时 30 分左右达到忠县。11 日 1 时 52 分该车开始在

忠县城区运行，2 时 58 分搭载乘客许**、郭*、王**、刘**等 4

人由忠县普乐收费站上道，经 G50 沪渝高速向重庆方向行驶，准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lnSb9wEYpw9TPwKmkCg8-1oprpYM07ol9kaYFBosgh0minhS9JX8eBYWsnx4356KrfW-i8XtCBul5Nlo8rdTZOEP2A7pDoi_r6zgenBuvl9UV63IO-LOUJ58f6HZvYh05PKHmCPe3ibeMVSKB9fupNlq0C6Lx9L0tL4GdkU-T7RDUDkPVE-vQDCjIrvcfRI_Ypu5LYy_gLTpPKQbclgs2Duriciaab8uvQSTI-DHLs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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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前往重庆北站等地。4 时 32 分许行驶至 S39 渝长复线高速江北

区事发路段发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。

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行驶轨迹图

（2）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车。

石**驾驶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车，载运货物（货物

种类主要为百货、配件、机器设备等）于 2023 年 3 月 9 日 21 时

10 分许在上海沪崇北收费站上道，沿 G50 沪渝高速公路向重庆行

驶，行经江苏、安徽、湖北等地，准备前往重庆市渝北区上湾路

2 号风平停车场。2023 年 3 月 11 日 0 时 20 分许，该车进入湖北

恩施白羊塘服务区停驶至 0 时 44 分许，0 时 46 分许经 G50 沪渝

高速进入重庆，直到行驶至事发路段发生本次道路交通事故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。

2023 年 3 月 11 日 2 时 58 分许，驾驶人曾**驾驶渝 AT8S15

号小型轿车（核载 5 人、实载 5 人）由忠县出发，沿 G50 沪渝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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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公路往重庆城区方向行驶。4 时 32 分许，当车辆行驶至 S39 渝

长复线高速公路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下行方向 43km+721m 路段

时，追尾碰撞前方同车道同向行驶由石**驾驶的沪 FF5385/沪

J2789 挂号汽车列车（核载 2 人、实载 1 人），致车辆起火燃烧，

造成小型轿车驾驶人曾**及乘车人许**、郭*、王**等 4 人死亡，

乘车人刘**受伤，车辆及相关财物受损的较大道路交通事故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。

1. 现场道路及环境情况。

事故现场位于北纬 29°38′58″，东经 106°51′59″的 S39 渝长复

线高速公路重庆市江北区境内下行方向 43km+721m 处，双向六

车道，设有中心隔离带，道路平直、沥青路面、干燥、可视条件

良好，道路标志标线齐全。

沿车行方向设有三条行车道和一条应急车道，第一行车道宽

3.90m，第二行车道宽 3.75m，第三行车道宽 3.90m，可行驶宽度

11.55m，应急车道宽 2.90m。事故路段最高限速：小客车 110 km/h，

小客车除外 100 km/h，事故路段最低限速：60 km/h。

事故发生时为夜间，无路灯照明，天气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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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图 1

该路段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，全线桥涵设计核

载等级采用公路-1 级，其余技术指标按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

（JTGB01-2014）执行。2021 年 7 月由重庆市交通局组织验收合

格，投入运行使用，由重庆北新渝长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负责

管理和养护。调查未发现道路及其附属设施存在安全隐患。

2. 现场勘查情况。

事故现场勘查以 k43 公里桩为基准点，以中央分隔带路肩与

第一行车道分界实线为基准线，按车辆行进方向进行勘查。

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（乙车）停驶于第二、第三行车道之

间，沿车行方向顺向停驶，车辆左后轮轴心距离基准线 5.75m，

距离基准点 805.1m；左前轮轴心距离基准线 5.47m，距离基准点

807.5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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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场图 2

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车（甲车）停驶于第三行车

道内，沿车行方向顺向停驶，汽车列车第六轴左轮轴心距离基准

线 7.01m，距离基准点 809.83m；汽车列车第三轴左轮轴心距离

基准线 7.11m，距离基准点的垂直 812.2m；汽车列车第一轴左轮

轴心距离基准线 8.4m，距离基准点 827.83m。

现场图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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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现场路面第二车道内，沿车行方向呈不规则发散分布有

24.70m×4.50m 大小散落物，主要为玻璃碎片、交强险标志、后视

镜、车身碎片等，散落物中心点距离基准线 5.39m，距离基准点

729.30m，距离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左后轮轴心 75.80m，散落

物起点距离基准线 5.40m，距离基准点 722.90m，距离渝 AT8S15

号小型轿车左后轮轴心 82.20m。事故现场第二行车道内散落物起

点处有挫滑印，长度 2.37m，挫划印起点距离基准线 4.58m，距

离基准点 721m；挫划印止点距离基准线 5.03m，距离基准点

722.8m。

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内有 4 具遗体，现场遗体已高度碳化，

标注编号 1-4 的死者位置，尸体编号 1（曾**）位于驾驶位；尸

体编号 2（许**）位于副驾驶位；尸体编号 3（郭*）位于后排副

驾驶后方；尸体编号 4（王**）位于后排中间。

现场图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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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人员伤亡情况及损失情况。

1. 死者基本情况。

（1）曾**，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驾驶人，男，36 岁，汉

族，居民身份证号：******。

（2）许**，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乘车人，男，47 岁，汉

族，居民身份证号：******。

（3）郭*，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乘车人，男，21 岁，汉族，

居民身份证号：******。

（4）王**，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乘车人，女，36 岁，土

家族，居民身份证号：******。

2. 伤者基本情况。

刘**，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乘车人，男，11 岁，居民身份

证号：******。经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，刘**系颅脑

外伤，面部皮肤裂伤，左上肢皮肤裂伤。

3. 直接经济损失情况。

截至目前，已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675.19026 万元，

其中死者丧葬及善后赔偿费 483.4788 万元、伤者医疗救治费 9.36

万元、车辆损失费 45.2 万元、路面损失费 26.15146 万元。货物损

失费用已核定 111 万元，其他货物损失尚需最终核定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。

2023 年 3 月 11 日 4 时 39 分许，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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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第一支队指挥室接警情后，立即向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

路第一支队及江北大队报告。江北大队立即到达现场参与救援和

处置，并向市公安局和其他部门报告。同日，市公安局、市公安

局交巡警总队先后到达现场，指导事故现场处置、应急救援、善

后处置、舆情管控等工作。同时市应急局、市交通局、江北区人

民政府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达现场，指导相关事故应急救援等工

作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。

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指挥室接到交通事故

警情后，高速公路第一支队指挥室立即调度民警前往现场处置，

并联系报警人和高速公路监控中心了解现场情况，4 时 43 分许，

通知拖车、吊车、水车、养护等救援力量前往现场。4 时 50 分许，

民警到达现场，立即对现场采取初步管制措施；5 时 5 分许，120、

119 相继到达，并开展灭火、救援等工作；7 时 50 分许，现场火

势扑灭，消防撤离；8 时 30 分许，事故现场勘查完毕，救援单位

对事故现场开展清理工作；10 时 10 分许，事故现场第一车道恢

复通行；11 时 4 分许，事故现场后方积压社会车辆全部疏通撤离；

15 时 30 分许，拖离事故车辆，撤除现场，解除交通管制，恢复

交通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。

2023 年 3 月 11 日 5 时 22 分许，鱼嘴卫生院 120 救援人员到

达现场，经确认 4 人死亡、1 人受伤，随即医护人员将伤者刘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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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往儿童医院两江院区救治。8 时 30 分许，殡葬部门将 4 名死者

遗体送往颐安堂殡仪馆存放，救援单位对事故现场开展清理工作。

同日，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会同江北区人民政府、忠县人民政府

成立善后处置工作组，组织开展家属安抚、善后调解等工作。3

月 18 日，4 名死者相继火化安葬完毕，4 名死者家属与两家车属

单位及其保险公司达成书面赔偿协议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及评估处置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公安局、市应急局、市交通局、江北区人民

政府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、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、市

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等单位均第一时间赶往现

场，进行现场处置、应急救援、善后处置，并妥善完成善后和调

解等工作，社会面平稳可控，无不稳定情况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结合管理组和技术组技术报告，对事故原因分析如下：

1. 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系曾**驾驶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

在事故路段未与同车道前车保持安全行车间距；同时石**驾驶沪

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车在高速公路上低于最低限速行驶。

2. 本次事故的间接原因系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、

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落实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。

1. 曾**驾驶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行驶，未及时

观察前方车辆情况，未与同车道前车（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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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列车）保持安全行车车距的行为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

因。

2. 石**驾驶沪 FF5385/沪 J2789挂号汽车列车在高速公路上，

低于最低限速（事故路段最低限速为 60km/h，该车在事发路段行

驶速度约为 39km/h）的行为，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。

1. 经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〔2023〕痕鉴字第 715 号鉴定

意见证实：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转向系、传动系、行驶系、制

动系除事故造成的烧毁灭失、损伤外，其余未见明显异常，事故

前应为完好，前照灯事发前能点亮。

2. 经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〔2023〕痕鉴字第 712 号、第

716 号鉴定意见证实：（1）沪 FF5385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转向系、

传动系、行驶系、制动系除事故造成的受损、灭失外，其余未见

异常，事故前应为完好，前照灯事故前能点亮。（2）沪 J2789

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转向系、传动系、行驶系、制动系事发前

应是完好，该车尾灯事发前能点亮，后下防护装置及反光标识状

况无法检验。

3. 经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〔2023〕痕鉴字第 714 号鉴定

意见证实：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在事发前的行驶速度约为

104km/h。

4. 经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〔2023〕痕鉴字第 713 号鉴定

意见证实：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车，事发前行驶速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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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为 39km/h。

5. 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书，渝公鉴（病理）

〔2023〕第 310002 号鉴定意见证实：未知名尸体（1 号）系烧死；

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书，渝公鉴（病理）〔2023〕

第 310003 号鉴定意见证实：未知名尸体（2 号）系烧死；经重庆

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书，渝公鉴（病理）〔2023〕第

310004 号鉴定意见证实：未知名尸体（3 号）系烧死；经重庆市

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书，渝公鉴（病理）〔2023〕第 310005

号鉴定意见证实：未知名尸体（4 号）系烧死。经 DNA 比对证实：

未知名尸体（1 号）为曾**；未知名尸体（2 号）为许**；未知名

尸体（3 号）为郭*；未知名尸体（4 号）为王**。

6. 经重庆市正港司法鉴定中心〔2023〕痕鉴字第 787 号鉴定

意见证实：渝 AT8S15 小型轿车起火系渝 AT8S15 小型轿车车头

右侧撞击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车尾部左侧后，造成渝

AT8S15 小型轿车机舱室变形，天然气管路断离、发动机移位后

挤压、刮擦、拉拽机舱室内电路线束使电路线束绝缘层破损造成

线路短路后引发燃烧，泄漏的天燃气使车辆加速燃烧并引发爆燃。

7. 经现场对驾驶人石**呼气式酒精含量测试，结果为

0mg/100mL；经常见毒品三合一排除性检测，结果均为阴性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分析。

1. 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。

（1）未及时审查事故车辆年检和事故驾驶员的驾驶证近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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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周期内记分情况。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 2020 年 12 月 21 日在

重庆市忠县世通车辆检测有限公司年检合格，检验有限期止 2021

年 8 月 31 日，此后该车未再进行年检，处于逾期未检验状态。曾

**驾驶证在 2020年 4月 17日至 2021年 4月 16日期间被记满 12

分，2021年 4月 17日至 2022年 4月 16日期间再次被记满 12分。

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未及时审查渝 AT8S15 号小型轿

车年检情况和曾**驾驶证记分情况，2022 年 8 月该公司得知渝

AT8S15 号小型轿车逾期未年检和曾**驾驶证被记满 12 分后，未

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逾期未年检和曾**不具

备安全运营条件的安全隐患，曾**仍驾驶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

长期从事运输经营，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2）安全教育流于形式。2021-2023 年期间，曾**于 2022

年 4 月参加了安全教育培训，其他时间未参加安全教育培训。忠

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未按照管理规定严格督促从业人员

参加安全教育培训。

2. 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。

（1）未及时发现和消除沪FF5385/沪J2789挂号汽车列车于高

速公路上违法低速行驶的安全隐患。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

未制定安全隐患排查制度，未严格落实本公司GPS动态监控管理

制度，未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沪FF5385/沪J2789

挂号汽车列车于高速公路上违法低速行驶的安全隐患。

（2）岗前安全培训落实不力。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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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规定对驾驶员石**开展岗前教育培训，驾驶员石**未参

加岗前安全教育培训。

四、有关监管部门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忠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网约车驾

驶员不服从管理的安全隐患。

2022 年 7 月至 10 月，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多次

到忠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运输事务科咨询公司网约车驾驶员（包

括曾**）不通过平台接单运营、拒不参加公司安全教育培训、拒

不配合公司注销车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应当如何处

理。忠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在得知该公司网约车驾驶员有以上不

服从管理的情况后，未将相关违法线索移交忠县交通运输综合行

政执法支队调查处理，仍要求必须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

证原件才能注销。

（二）忠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渝AT8S15

号小型轿车逾期未年检的安全隐患。

渝AT8S15号小型轿车检验有效期止于2021年8月31日，此后

该车未进行过年检。忠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分别于2021年9月13

日、12月28日，2022年9月17日、10月9日、11月4日5次查处该车

逾期未年检，但未采取进一步措施督促该车驾驶员进行车辆年检。

此外，忠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于2022年4月25日、7月17日对该车

进行现场处罚，但未查处该车逾期未年检的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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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大队夜间查处道路运输经营违法行为不力。

2022年11月11日至2023年3月11日期间，该大队夜间查处未取

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、未取得巡游出租汽

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运营活动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

驾驶员违反规定巡游揽客等违法行为的数量为0。

（四）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江北大队

对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低于规定最低时速行驶的违法行为查

处不足。

2022 年 11 月 2 日辖区内发生货车因在高速公路违法低速行

驶承担次责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后，高速公路第一支队向各大队

下发了《关于强化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相关勤务工作的通知》，

要求突出低速行驶违法行为的交通安全管理。2022 年 11 月 11 日

至 2023 年 3 月 11 日期间，高速公路第一支队江北大队通过发放

宣传资料、悬挂警示标语、执行专项整治等方式开展针对低速行

驶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但处罚力度不足。期间该大队共查处高

速公路低速行驶违法行为 1 起，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调查取证

查处。

五、调查发现的其他问题

（一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在驾驶证最近连续3个周期内

有记满12记录后未被撤销从业资格证。

根据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》，网络预约出租

汽车驾驶员应当具备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 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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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驾驶经历、最近连续 3 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录等条

件，并且在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后，有驾驶

证最近连续 3 个记分周期内被记满 12 分记录的情况，应当由发证

机关撤销其从业资格证。目前我市对初次申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

从业资格证驾驶员的背景核查工作已有序开展，但尚未建立对已

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驾驶员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。

针对持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交通肇事犯罪、危险驾驶犯

罪记录，有吸毒记录，有饮酒后驾驶记录，有暴力犯罪记录，最

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记录等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情形

的，相关部门尚未开展信息移送和从业资格证撤销工作，导致网

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在驾驶证最近连续 3 个周期内有记满 12

记录后，仍未被撤销从业资格证。

（二）压缩天然气汽车的天然气管路及有关安全附件的安全

性能检验存在监管空白。

渝AT8S15小型轿车于2020年3月16日在九龙坡区新明汽车维

修厂进行了“油改气”。改装完成后，新明汽修厂签发了《改装

竣工出厂合格证》，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签发了《车辆气

瓶安装监督检验证书》。根据《重庆市压缩天然气汽车安全管理

办法》规定，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压缩天然气汽车和压缩天然气

汽车加气站的压力容器、压力管道和有关安全附件进行定期检验。

因此，在CNG改装完成后，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会对气瓶

安装、底盘管路、发动机舱等进行监检。2020年5月6日，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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颁布第336号政府令，废止了《重庆市压缩天然气汽车安全管理办

法》。2020年11月5日，市政府印发《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》

（2020-103），提出对《重庆市压缩天然气汽车安全管理办法》

废止前已经完成“油改气”的车辆要加强使用过程中的监督管理，

继续保留必要的维保服务和监督检查工作。市市场监管局按照《市

政府专题会议纪要》要求，对《重庆市压缩天然气汽车安全管理

办法》废止前已办理登记的车用气瓶继续实施监督检验，不对压

缩天然气汽车的天然气管路及有关安全附件的安全性能进行监督

检验。

2020年12月21日，渝AT8S15小型轿车在重庆市忠县世通车辆

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，该检测站依据《机动车

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》（GB 21861-2014）对车辆进行检测，

检测项目未包含天然气管路及有关安全附件。2021年1月1日实施

的《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》（GB 38900-2020）规定检

测项目也未包含天然气管路及有关安全附件。

我市油改气车辆保有量约213667台，并且仍有车辆在其他省

市进行“油改气”后返回重庆区域内行驶。目前我市未规定对“油

改气”车辆的天然气金属高压管、减压阀、充气阀及发动机舱线

束的固定性、安全性进行定期检验，也未明确监管部门进行监督

管理。大量“油改气”车辆在未确保天然气管路及有关附件安全

有效的情况下上路行驶，并且从事网络预约出租等载客经营，存

在极大安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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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网约车车辆安全技术性能和车辆卫星定位装置的事中

事后监管存在空白。

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从事网约

车经营的车辆，车辆技术性能应当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，

并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。道路运输管理机

构依车辆所有人或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申请，按规定的条件审核后，

对符合条件并登记为预约出租客运的车辆，发放《网络预约出租

汽车运输证》。该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有效期为8年，期

间未作年审要求，网约车车辆逾期未检验仍可持有效的营运证件

开展运输经营。网约车车辆卫星定位装置的使用未明确监管主体，

网约车车辆在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后，驾驶员拆除

或关闭卫星定位装置无相关部门进行监管和查处。

六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。

曾**，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驾驶员，在本次事故承担主要

责任，涉嫌交通肇事罪，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建议免于追究其

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对有关单位的行政处罚。

1. 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，作为生产经营单位，未

严格督促曾**参加安全教育培训，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渝 AT8S15

号小型轿车逾期未年检和驾驶员曾**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的安全

隐患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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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规定，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忠

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处 145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根据

《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》（安监总

办〔2017〕49 号）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建议将其纳入联合惩戒。

2. 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，作为生产经营单位，未对驾

驶员开展岗前教育培训，未及时发现和消除公司事故车辆于高速

公路上违法低速行驶的安全隐患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对本次

事故负有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

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建议由市应急局对上海翔晟国际物流

有限公司处 140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根据《对安全生产领域失

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》（安监总办〔2017〕49 号）第

二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建议将其纳入联合惩戒。

（三）对有关人员的行政处罚。

1. 周**，时任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

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未督促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渝 AT8S15 号小

型轿车逾期未年检和驾驶员曾**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的安全隐

患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

规定，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五条第二项，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处 4.8 万元罚款的行政

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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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王**，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安全科科长，未

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渝 AT8S15 号小型轿车

逾期未年检和驾驶员曾**不具备安全运营条件的安全隐患，违反

了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对本次事故

负有责任。依据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的规

定，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处 2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3. 崔**，时任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未履

行安全管理职责，未督促发现和消除公司车辆于高速公路上违法

低速行驶的安全隐患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，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建议由市应急局

对其处 5.3709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4. 石**，上海翔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，未履行安全管

理职责，未发现和消除公司车辆于高速公路上违法低速行驶的安

全隐患，违反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，

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。依据《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五十八条

第二项的规定，建议由市应急局对其处 2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四）有关公职人员处理建议。

1. 杨**，群众，忠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运输事务科科长，在

得知忠县瑞鑫网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驾驶员不服从公司管理后，

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网约车驾驶员依法规范运营，建议忠县交通

局对其批评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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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朱**，中共党员，忠县公安局党委委员、交巡警大队大队

长，对事故风险隐患研判不足，未组织大队分析渝 AT8S15 号小

型轿车逾期未检验被查处情况，大队未发现并消除该车长时间逾

期未年检的安全隐患，建议忠县公安局对其提醒谈话。

3. 蒋**，中共党员，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高速

公路第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，主持大队全面工作，组织开展夜间

查处道路运输经营违法行为不力，建议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

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对其批评教育。

4. 赵*，中共党员，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

支队江北大队教导员，主持大队全面工作，在高速公路第一支队

下发勤务通知后，组织开展高速公路低速行驶违法行为查处不力，

建议其向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作书面检

查。

（五）对其他有关问题处理建议。

石**驾驶沪 FF5385/沪 J2789 挂号汽车列车运输货物涉嫌非

法营运，建议移交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调查处理。

七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为深刻汲取本次事故教训，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

针对本次事故调查发现的问题，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。

（一）强化机制协作，加强出租汽车驾驶员监管。

我市交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《交通运输部办公

厅、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出租汽车驾驶员背景核查与监管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aRfWkfRftt01W7U_HE0oiUrB2Vvpct8Y_NNMFcInuA90wI_x8I3LnvxgjkmSPY8BXXoT6aWc3JgeEiRzPJLNVXutfINC6XGyTzeRHYYB6MffFFrIs9aQsO5vege2SubE5TKkR5zLmBhS5uV7mvlRK5XmBDJZVfuAhSdQm_7jIo0wsT0mmG66YXc0_TMbmxQnP2wl52gHKpTSIC5sUZu746Y8XCmLPJcg5fY_bS72L-t8nYy0Q0e89Iwxjz4UJ53v&wd=&eqid=aa696ede0002598000000006649974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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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运〔2018〕32 号）要求，加强对出租

汽车驾驶员（包括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）背景审查

的事中事后监管。交通主管部门要将持证出租汽车驾驶员信息提

供给同级公安机关，公安机关要每季度核查持证驾驶员背景信息

变化情况，对核查发现有交通肇事犯罪、危险驾驶犯罪记录，有

吸毒记录，有饮酒后驾驶记录，有暴力犯罪记录，有最近连续 3

个记分周期内记满 12 分记录等情况的驾驶员，要及时将相关信息

反馈交通主管部门。交通主管部门要依据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

资格管理规定》，及时撤销相关驾驶员从业资格证。

交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备案管

理，严格查处出租汽车经营者聘用未按规定办理注册手续的人员

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，并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

驾驶员纳入诚信体系管理，从而有效提高对出租汽车驾驶员的监

管力度，预防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填补监管盲区，强化油改气车辆管理。

市场监管部门要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加强会商研讨，明确对

“油改气”车辆天然气管路和有关安全附件的监管主体，科学制

定监督检验工作办法，定期对“油改气”车辆天然气管路、发动

机舱线束、减压阀、充气阀等装置的固定性、密封性、安全性等

进行检验，确保“油改气”装置安全有效。

公安机关要加强对“油改气”车辆的年检工作，督促机动车

检测单位对车辆的燃料管路和发动机舱进行检查，及时发现机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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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“油改气”的情况，严格依法查处非法改装机动车的违法行为。

（三）完善管理制度，健全网约车车辆安全性能监管。

公安机关要加大对车辆逾期未年检上路行驶的查处力度，特

别是针对营运载客汽车逾期未年检被多次查处仍不整改的，要探

索建立更为有效的督促机制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

交通主管部门要对预约出租客运车辆登记进行严格审核把

关，确保预约出租客运车辆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

置和应急报警装置，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。

要加强对已取得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车辆的事中事后监

管，督促驾驶员、车属单位和网约车平台公司加强对车辆及卫星

定位装置、应急报警装置的维护保养，确保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

营安全要求，确保车辆卫星定位装置、应急报警装置能正常使用。

（四）探索查处机制，严控违法低速行驶行为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低速行驶防控宣传基础上，加强长

纵上坡路段的禁止低速行驶标志标线建设和违法低速行驶的预警

提示、执法监控等科技设备，建立合法合规合理的主动查处机制，

借助流动、固定测速仪测速等科技设备，及时发现在高速公路上

低速行驶的行为，通过 GPS 后台数据比对和车辆行驶状态等方式

分析，对恶意低速、疲劳低速行驶的行为进行处罚，对多次违法

低速行驶的行为从重处罚，从而严控违法低速行驶行为。

交通主管部门要依法依规开展 GPS 动态监管考核评价，督促

运输企业做好超速、低速、违停、疲劳驾驶等行为的预警提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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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强化信息共享，严查货车非法营运。

目前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在日常执法过程中，无法

核对外省货运车辆的道路运输许可证和车属公司的道路运输经营

许可证是否真实，导致部分外省货运车辆非法营运行为无法查处。

市交通局要加强与外省交通部门的协作，强化信息数据共享，

增设执法检查设备，实时掌握被检查车辆、人员以及所属公司的

资质证件是否有效真实，对非法营运行为加大处罚。同时联合公

安机关，对伪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犯罪行为予以打击，强化

非法营运整治震慑力，从而有效降低非法营运行为。

（六）加大整治力度，严防网约车违规揽客。

我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数量庞大，为有效控制网约车擅自从

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违法行为，网约车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网

约车运输安全教育和宣传，同时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

加强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联合执法，加强信息数据共享，强

化分析研判，科学设置卡点，合理安排查处时段，加强夜间查处，

强化证据收集，对网约车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违法

行为加大处罚力度，营造良好的网约车营运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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